
江西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 
教师通知字〔2021〕15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 学期本科教学学生助教考核工作和 

211 学期助教聘任工作的通知 

各相关学院： 

 助教对教师的教学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，辅助教师进行了

MOOCs、SPOCs 和“翻转课堂”等教学改革以及小班化辅导等工作，

使学生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。为此，本学期学校将继续开展此项工

作，继续选拔学业优秀、乐于助学、善于沟通的学生参与本科教学助

教工作，根据《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学生助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江财教务字〔2016〕14 号）（附件 1-1），我校拟于 2021 年 6 月

开展 202学期本科教学学生助教考核工作及 211 学期助教聘任工作,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岗位设置条件 

1.对学生人数达到 50 人以上的、覆盖面广（三个以上教学班）、

难度大、作业量大的主讲下列本科生课程的主讲教师，可以申请设置

1 名助教岗位： 

（1）经济类课程：具体包括宏观经济学、微观经济学、中级宏

观经济学、中级微观经济学、西方经济学、经济学原理（宏观）。 

（2）理学类课程：具体包括统计学、统计学 II、概率论与数理

统计、概率论、多元统计分析、经济统计计量模型、数学分析（下）、

高等代数（下）、微积分 II、线性代数、高等数学 II。 

（3）会计学类课程：会计学，会计学原理，中级财务会计 1，成

本会计，审计学，会计信息系统，创业财务管理，F2 Management 

accounting，F3 Financial accounting。 



2.符合上述条件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主讲教师，可以申请 2

个助教岗位：（1）开设课程门数 3门及以上；（2）教学班班数 4个

及以上；（3）学生总人数超过 300人；（4）其他经批准的情况。 

3. 进行了 SPOCs(以教务系统里的标注为准)、翻转课堂等校级以

上教学改革项目的课程（教务处教改项目立项名单详见附件材料 2-4,

教改项目 2 年内有效），项目负责人可以申请设置 1名助教岗位。 

4.助教配备数量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前提下，遵循一位教师最多配

2 位助教的原则。对于助教人数较多的学院，由于助教经费所限，以

下四个学院助教总数（含新生助教和老生助教）限额如下：（1）会

计学院 45 人；（2）经济学院 20 人；（3）信息学院 55人；（4）统

计学院 40 人。 

 

二、助教岗位申请条件 

1. 申请助教岗位为我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或全日制高年级优秀

本科生，并应征得主讲教师同意。 

2. 申请人所学的专业应与所申报助教岗位课程相同或相近。 

3. 申请人应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，身心健康、有服务精神，

学业成绩优良，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，在读期间未受过任

何处分。  

4.助教申报的教学班应为自己所在校区的教学班，原则上不允许

跨校区申报。 

 

三、助教岗位职责 

本科课程学生助教岗位职责及工作量如下表所示： 

工作要求 

 

考核内容 

批改作业(电子作

业和纸质作业)、报

告和小测验（次/

两月） 

超星平台 

答疑 

（次/两月） 

组织习题课

讲解（实体课

堂）（次/学

期） 

协助搜集

整理课程

资料（课

时/月） 

协助组织课

程教学反馈

（评教）（次/

学期） 

其他工作要

求 

工作量 ≥4 ≥2 ≥1 ≥1 2 
由主讲 

教师安排 



考核方式 

超星平台讨论区上

传截图（含批改日

期） 

超星平台讨论

区答疑 or 其他

平台答疑截图 

讨论区上传

照片截图 
超星平台 

问卷（组织学

生在问卷星

上反馈） 

教师评价 

注：超星平台检查的定量指标：答疑次数≥4 次/两月；批改作业≥2 次/两月（超星

学习通的使用方法详见附件 8）。每月 30号或 31号前上传相关数据，下月月初检查通报。

答疑和批改作业量均达标者发放津贴；没有达标者将按照《附件 1：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

学生助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江财教务字〔2016〕14号）扣减一定金额的助教津贴。 

 

四、助教岗位聘任工作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考核与津贴标准 

1.考核  

(1)一个学期的助教考核分期中、期末两次进行，两次考核内容略

有不同。（详见附件 3-1 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培训 PPT） 

   (2)优秀助教评定 

a.院级优秀助教由主讲教师推荐、学院评定。助教管理工作人员

根据两部分考核指标所占比例和相应分数计算助教最终考核分数及

对应的考核等级。主讲教师评价、学生总体评议分别占 50%的权重。 

开课学院申报助教岗位需求汇总表（附件 2-2） 

 

学院通知主讲教师和助教 

 

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统筹调整 

 

发布助教岗位 

 

学生向开课学院申请（附件 2-1） 

开课学院选聘 

 

开课学院汇总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附件 2-3） 

 



助教最终考核分数=主讲教师考核分数*50%+学生总体评议分数

*50% 

助教最终考核分数在 90～100 分代表优秀、80～89 分代表良好、

60～79 分代表合格、60 分以下或者超过 1／3 的调查学生不满意的情

况为不合格。 

b.院级优秀助教。助教学期考评表最终考核分数为“优秀”的助

教才有资格评定为“院级优秀助教”。院级“优秀”助教人数原则上

不能超过学院该学期助教总人数的 10%。院级“优秀”助教每学期一

次性奖励 400 元；获得“不合格”的助教将停发助教津贴。奖励津贴

在评定学期的最后一个月发放到学生账号上。 

c.校级优秀助教。 获得学院的“优秀”助教才有资格推选校级

优秀助教。参加学校“助教经验交流会”展示的助教可以优先评选校

级优秀助教。获得校级优秀助教的学生将获得学校颁发的荣誉证书。 

2.助教津贴     

学校设立本科教学助教专项经费，助教津贴标准为 400元/月/人。

在聘期内，按月向学生助教支付一定比例岗位津贴。期末考核合格后，

支付所剩岗位津贴。 

 

六、时间安排及材料提交 

1.关于 202 学期期末助教考核 

（1）6 月 15 号（周二）前：学生助教提交《江西财经大学学生

助教岗位考评表》（附件 1-2，纸质稿一份，要求主讲教师签字、学

院盖章），学院汇总审核，并根据学生助教提交的《岗位考评表》及

《助教工作完成情况调查表》，填写《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学

院考评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1-3，纸质稿和电子稿各一份，签字盖章），

并提交至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。 

（2）学院助教管理人员根据中心反馈的助教工作量核查表编制学

生助教津贴发放表，6 月 15 日前将编制的学院签字盖章的学生助教

津贴发放表交到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，办理相关发放手续。 

2.关于 211 学期助教聘任 



（1） 2021年 6 月 30 日前：开课学院填写申报助教岗位需求汇

总表（附件 2-3），学生填写《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助教岗位申请表》

（附件 2-1），向设岗学院提交申请。 

学院汇总提交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：《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

需求信息统计汇总表》（附件 2-2）和《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

申请及拟聘任结果汇总表》（附件 2-3）（纸质稿和电子稿各一份，

签字盖章；电子稿发送姜锐 OA邮箱）。 

（2） 2021年 9 月中旬：受聘学生参加岗前培训。学生助教必须

参加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岗前培训和设岗学院组织的岗位培训,未参

加培训或培训未达到要求的（不会使用学习通答疑和布置电子作业

等），扣减一个月助教津贴 400 元。（具体时间地点及培训形式另行

通知）。  

（3）其他有关学生助教的过程材料由学院留存备查。 

联系人：姜锐、赖玲芳， 联系电话：83813850。 

 

 

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

2021年 6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1. 助教考核材料： 

1-1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学生助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1-2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考评表 

      1-3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学院考评情况统计表 

2. 助教聘任材料： 

      2-1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申请表 

      2-2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需求信息统计汇总表 

      2-3 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岗位申请及拟聘任结果汇总表 

      2-4教务处教改项目立项名单 

3. 助教培训材料 

3-1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助教培训 PPT 

3-2 超星学习通操作手册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校领导、教务处、相关教学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3 日印发       
 


